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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延遲寄發通函

茲提述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內容
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此處所用詞與該公告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：(i)有關持續關連交易；及(ii)股東週年大
會通告及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目前預計將於二零一五年四
月三十日或之前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落實將予載入該通函之若干資料，預期該通函之寄發日期將延
遲至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或之前之日期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徐和誼

中國北京，2015年4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徐和誼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張夕勇
先生、李志立先生；執行董事李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馬傳騏先生、邱銀富先生、
Hubertus Troska先生、Bodo Uebber先生、王京女士以及楊實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
事付于武先生、黃龍德先生、包曉晨先生、趙福全先生及劉凱湘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